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场地生态补偿方案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
建设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
建设规模：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30人/班，总在园幼儿360人，场地总面积约0.8hm²（8000㎡），属公共建筑教育类项目。本次方案依据绿色建筑8.2.1条文要求，结合场地实际，采取针对性生态补偿措施，保护场地生态环境，合理布局建筑及景观，助力竞赛评分达标，契合绿色建筑理念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方案依据
1.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条文（8.2.1 场地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要求）；
2.  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》（试行）；
3.  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GB 50180-2018；
4.  项目场地勘察报告、总体规划及景观设计方案；
5.  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（2019年版）；
6.  常州市新北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场地生态现状分析
场地位于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现状为规划建设用地，无自然水域、湿地，原有表层土保存较完整，周边有小区绿化及道路绿化，场地内外生态系统连贯性较好。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表层土流失、植被破坏等问题，需通过针对性生态补偿措施，实现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，契合8.2.1条文评分规则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生态补偿措施（契合8.2.1条文要求）
结合场地现状，重点采取净地表层土回收利用、植被恢复及生态连通三大类补偿措施，确保达到条文评分要求，可获得该评分项满分（10分），具体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一）净地表层土回收利用（契合条文第2款）
1.  施工阶段，对场地内原有净地表层土（厚度30-50cm）进行集中收集、分类堆放，做好防尘、防流失覆盖保护，避免表层土污染或浪费；
2.  回收的净地表层土优先用于场地内景观绿化种植、下凹式绿地回填，剩余部分用于场地周边绿化补植，实现表层土资源化利用，减少外购土方，降低生态影响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二）植被恢复与景观优化（契合条文第3款）
1.  场地绿化优先选用常州乡土植物（如香樟、桂花、冬青、麦冬等），搭配乔灌草结合的复层绿化模式，绿化覆盖率不低于35%，修复场地植被系统；
2.  合理布局景观绿地，设置生态种植区、幼儿活动绿地，兼顾生态性与实用性，同时衔接周边小区及道路绿化，保持场地内外生态系统连贯性；
3.  施工后及时清理场地，对临时施工区域进行植被补植，恢复场地生态原貌，减少施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三）生态连通与辅助补偿措施（契合条文第3款）
1.  场地东侧、南侧（临近龙六路、云河路）设置生态隔离带，种植高大乔木与灌木，衔接周边绿化，形成生态连通廊道，保持场地与外部生态系统的连贯性；
2.  结合雨水控制利用系统，在绿地内设置生态边沟、植草沟，既实现雨水下渗滞蓄，又为昆虫、小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，提升场地生态多样性；
3.  严格控制建筑密度，合理布局建筑与景观，预留生态缓冲空间，避免过度硬化，保护场地生态系统完整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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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方案采取净地表层土回收利用、植被恢复、生态连通等针对性生态补偿措施，其中净地表层土回收利用符合条文第2款要求，植被恢复及生态连通等措施符合条文第3款要求，完全满足8.2.1条文评分规则，可获得该评分项满分（10分）。
补充说明：所有生态补偿措施贴合幼儿园场景特点，兼顾生态性与安全性，无生态破坏风险，既保护和修复了场地生态环境，又保持了场地内外生态系统连贯性，契合绿色建筑竞赛“低碳、生态、宜居”的核心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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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实施计划：施工前完成净地表层土回收规划，施工中同步开展表层土保护与临时绿化，施工后完成植被恢复、生态隔离带建设，确保补偿措施有序落地；
2.  保障措施：安排专人负责生态补偿措施实施，严格按照方案执行；定期对植被生长、表层土利用情况进行巡查，及时优化调整，确保生态补偿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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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生态补偿方案严格遵循绿色建筑8.2.1条文要求，结合场地现状制定科学合理、可操作性强的补偿措施，通过净地表层土回收利用、植被恢复、生态连通等手段，有效保护和修复场地生态环境，保持生态系统连贯性，可获得该评分项满分（10分）。方案契合幼儿园场景及绿色建筑竞赛理念，可作为项目生态设计的重要依据，助力竞赛评分达标。

